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十一條

凡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鉅額買賣：

一、單一證券鉅額買賣，係指申報上市證券數量達五百交易單位以上者。

二、股票組合鉅額買賣，係指申報上市股票種類達五種以上且總金額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者。

未達前項第一款之情形而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總金額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者，得為單一證券之鉅額買賣。
（本項刪除）
有關鉅額買賣之辦法由本公司另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七十一條

凡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鉅額買賣：
一、單一證券鉅額買賣，係指申報上市證券數量達五百交易單位以上者。

二、股票組合鉅額買賣，係指申報上市股票種類達五種以上且總金額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者。

鉅額買賣以逐筆交易方式為之者，應符合前項之標準。但未達前項第一款之情形而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總金額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者，得為單一證券逐筆交易方式之鉅額買賣。

符合下列規定者，亦得為配對交易方式之鉅額買賣：

一、單一證券鉅額買賣，其申報上市證券數量達一千交易單位以上者。

二、股票組合鉅額買賣，其申報上市股票種類達五種以上且總金額達三千    萬元以上者。

未達前項第一款之情形，而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總金額達三千萬元以上者，得為單一證券配對交易方式之鉅額買賣。
有關鉅額買賣之辦法由本公司另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配合鉅額買賣不分逐筆交易或配對交易，其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之最低數量、種類及金額標準皆同。爰修正第二項，並刪除第三項。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證券鉅額買賣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鉅額買賣之方式，以逐筆交易或配對交易為限。

鉅額買賣不得融資、融券。

鉅額買賣之交割日期別，分為成交日交割或成交日後第二營業日交割。
	第 二 條    鉅額買賣之方式，以逐筆交易或配對交易為限。

鉅額買賣不得融資、融券及借券賣出。

鉅額買賣之交割日期別，分為成交日交割或成交日後第二營業日交割。
	開放鉅額賣買得從事借券賣出。爰修第二項。

	第 三 條    證券商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之數量、種類及金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單一證券鉅額買賣，其上市證券數量達五百交易單位以上。
二、股票組合鉅額買賣，其上市股票種類達五種以上且總金額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

未達前項第一款之情形而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總金額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者，得為單一證券鉅額買賣。
	第 三 條    證券商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之數量、種類及金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單一證券鉅額買賣以逐筆交易方式為之者，其上市證券數量達五百交易單位以上；以配對交易方式為之者，其申報上市證券數量達一千交易單位以上。

二、股票組合鉅額買賣以逐筆交易方式為之者，其上市股票種類達五種以上且總金額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以配對交易方式為之者，其上市股票種類達五種以上且總金額達三千萬元以上。

未達前項第一款之情形而以逐筆交易方式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總金額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或以配對交易方式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總金額達三千萬元以上者，得為單一證券鉅額買賣。
	配合鉅額買賣不分逐筆交易或配對交易，其一次申報買進或賣出之最低數量、種類及金額標準皆同。爰修正本條。

	第三條之一  鉅額買賣數量之申報，不以一交易單位或其整倍數為限，得以一股或其整倍數為之。

鉅額買賣價格之申報，升降單位為一分。
	第三條之一  買賣數量之申報，不以一交易單位或其整倍數為限，得以一股或其整倍數為之。

鉅額買賣價格之申報，升降單位為一分。
	為表達之一致，酌予修正第一項文字。

	第 五 條    逐筆交易之交易時段為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上午九時五十分、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至上午十一時五十分、下午一時三十五分至下午一時五十分。

逐筆交易得申報之買賣價格範圍，以漲至或跌至當市開盤競價基準之價格百分之七為限，且須符合本公司營業細則第六十二條升降單位之規定。

（本項刪除）

前項所稱當市開盤競價基準，準用本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或第五十九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參考基準之價格。

逐筆交易之申報，於當日各交易時段內均有效，得於未成交前，於各交易時段內撤銷原買賣之申報。

股票除息或除權交易日暨次一營業日及本公司營業細則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採無升降幅度限制之交易日，均暫停逐筆交易之申報。
	第 五 條    逐筆交易之交易時段及得申報買賣價格範圍之公布時點如下：

一、本公司於上午九時三十分公布各證券得申報之買賣價格範圍，並於公布後至上午九時五十分接受證券商買賣申報並逐筆撮合成交。

二、本公司於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公布各證券得申報之買賣價格範圍，並於公布後至上午十一時五十分接受證券商買賣申報並逐筆撮合成交。

三、本公司於下午一時三十五分公布各證券得申報之買賣價格範圍，並於公布後至下午一時五十分接受證券商買賣申報並逐筆撮合成交。但本公司得視當日市場交易時間（即本公司營業細則第三條規定之市場交易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三十分）收市狀況，延後本款交易時段之公布時點，或宣布停止接受證券商買賣申報。

前項得申報買賣價格範圍之計算，以漲至或跌至參考基準之價格百分之三點五為限，且須符合本公司營業細則第六十二條升降單位之規定。但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所訂交易時段依上開方式算得之價格範圍，不得逾當日市場交易時間依本公司營業細則第六十三條規定之漲跌停價格。
前項所稱參考基準，依下列原則決定之：

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訂之交易時段，以公布時當日市場交易時間按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規定揭示之最近一次未成交最高買進及最低賣出申報價格之平均價格為參考基準。但僅有買進或賣出之揭示價格時，以最高買進或最低賣出之揭示價格為參考基準；無買進及賣出揭示價格時，以當市最近一次成交價格為參考基準；如當市尚無成交價格時，則以當市開盤競價基準為參考基準。

二、第一項第三款所訂之交易時段，以當日市場交易時間之收盤價格為參考基準，如當市無收盤價格時，以當市開盤競價基準為參考基準。

前項所稱當市開盤競價基準，準用本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或第五十九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參考基準之價格。

逐筆交易之申報，限於所輸入之交易時段內有效，得於未成交前撤銷原買賣之申報。

股票除息或除權交易日暨次一營業日及本公司營業細則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採無升降幅度限制之交易日，均暫停逐筆交易之申報。
	配合逐筆交易之漲跌幅為當市開盤競價基準之價格百分之七。爰修正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並刪除第三項。

	第 八 條    單一證券鉅額買賣以逐筆交易方式為之者，分按交割日期別逐筆撮合成交，其撮合優先順序及成交價格依逐筆輸入之買進申報或賣出申報別，依下列原則決定之：

一、當筆輸入之買進申報價格高於或等於先前輸入之最低賣出申報價格時，依賣出申報價格由低至高依序成交，如申報之賣價有數筆相同時，按申報時間優先順序依序成交，直至完全滿足或當筆輸入之買進申報價格低於未成交之賣出申報價格為止。

二、當筆輸入之賣出申報價格低於或等於先前輸入之最高買進申報價格時，依買進申報價格由高至低依序成交，如申報之買價有數筆相同時，按申報時間優先順序依序成交，直至完全滿足或當筆輸入之賣出申報價格高於未成交之買進申報價格為止。

股票組合鉅額買賣以逐筆交易方式之撮合成交，當筆輸入之買進（賣出）申報交割日期別、各股票代號、單價及數量，應與先前輸入之賣出（買進）申報均相符，再與賣出（買進）申報時間最優先者成交。
	第 八 條    單一證券鉅額買賣以逐筆交易方式為之者，分按交割日期別撮合，其撮合優先順序及成交價格依逐筆輸入之買進申報或賣出申報別，依下列原則決定之：

一、當筆輸入之買進申報價格高於或等於先前輸入之最低賣出申報價格時，依賣出申報價格由低至高依序成交，如申報之賣價有數筆相同時，按申報時間優先順序依序成交，直至完全滿足或當筆輸入之買進申報價格低於未成交之賣出申報價格為止。

二、當筆輸入之賣出申報價格低於或等於先前輸入之最高買進申報價格時，依買進申報價格由高至低依序成交，如申報之買價有數筆相同時，按申報時間優先順序依序成交，直至完全滿足或當筆輸入之賣出申報價格高於未成交之買進申報價格為止。

股票組合鉅額買賣以逐筆交易方式之撮合成交，當筆輸入之買進（賣出）申報交割日期別、各股票代號、單價及數量，應與先前輸入之賣出（買進）申報均相符，再與賣出（買進）申報時間最優先者成交。
	列示逐筆交易係指逐筆撮合成交，酌予修正第一項。


	第十一條　　配對交易得申報之買賣價格範圍，以漲至或跌至當市開盤競價基準之價格百分之七為限，且須符合本公司營業細則第六十二條升降單位之規定。

前項所稱當市開盤競價基準，準用本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或第五十九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參考基準之價格。
	第十一條　　配對交易得申報之買賣價格範圍，以漲至或跌至當市開盤競價基準之價格百分之三點五為限，且須符合本公司營業細則第六十二條升降單位之規定。

前項所稱當市開盤競價基準，準用本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或第五十九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參考基準之價格。
	配合配對交易之漲跌幅放寬至當市開盤競價基準之價格百分之七。爰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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